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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申請使用作業須知 

105年 10月 22日核定 

108年 1月 4日修訂 

為掌握國內毒品全貌，行政院責成法務部、內政部、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以

下簡稱本部)等各部會進行政府部門毒品資料檔的整合，並於本部「衛生福利資料

科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建置「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透過巨量資料分析，

以科學數據為基礎，評估毒品防制成效，擬定防制政策，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有關「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及相關法規辦理，關於資料庫之申請使用，本作業須

知未規定者，依「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及「衛生福利部衛生

福利資料使用作業須知」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內容 

係整合司法院及行政院所屬部會機關如法務部、內政部、教育部、勞動部及

本部等之業管系統資料檔，資料庫清冊詳如附件 1。 

二、「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建置作業及資料分級 

(一)「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建置作業，係依「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

用管理要點」辦理。 

1. 蒐集之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先進行個人資訊屏蔽及必要欄位之檢核作

業。 

2. 將屏蔽後之資料檔匯入資料倉儲，並建立資料庫使用手冊，各類資料庫

分別存放，不事先交叉比對。 

3. 個人或機構可辨識碼、日期、地址等欄位進行去識別化處理。 

(二)「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屬具編號欄位且經處理使其無從識別特定當事

人之一級資料，使用場所僅限於本中心獨立作業區或於研究分中心以遠端

虛擬桌面連線方式分析應用。 

三、使用資格及限制 

「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限公務機關提出申請，並僅限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職務自為研究或委託學術研究機構研究必要範圍內使用。 



2 

 

四、申請程序、變更及展延 

(一)使用「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之機關除依「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

用管理要點」之規定外，亦須提供計畫書(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

方法、使用資料庫範圍、計畫執行期間及預計產出之研究成果等)、倫理審

查委員會(IRB)審查通過文件，以及資料提供機關同意公文(申請使用已去識

別化之戶籍資料及毒品個案之親等關聯資料者免附內政部同意文件)，具函

向本部統計處提出申請，並副知食品藥物管理署(若資料使用範圍包括二個

或二個機關以上，須於函文上述明，本計畫業經其他相關機關同意)。 

(二)變更及展延時亦須檢附資料提供機關同意函(變更及展延申請使用已去識

別化之戶籍資料及毒品個案之親等關聯資料者免附內政部同意文件)，申請

流程如附件 2。 

五、審查程序 

申請案之審查程序依「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之規定，由本

部統計處審核，倘資料提供機關不同意使用或無同意函者，本部統計處將無

法核准該計畫使用。 

六、收費方式 

(一) 依據「衛生福利統計資料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第 4條第 1項規定，政

府機關因業務需要函經本部同意者，得減免資料處理費及設備使用費。 

(二) 惟政府機關委託學術研究單位申請應用時，應比照本部現行委託研究計畫

均編列資料處理費方式辦理。 

七、違反使用規定之處置 

如有侵害個人隱私，除應依相關規定追究行政責任外，應依刑法、個資法等相

關規定，移請司法機關偵辦，並依「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

等相關規定，停止使用資料。 

八、研究成果回饋 

(一) 運用「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進行研究所得之成果，包括計畫成果報告

或論文等，均應載明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毒藥

品防制議題資料庫」，並標示「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代表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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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場」。 

(二) 申請者運用「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撰寫之成果報告或論文等，於出版

或發表 1個月之內，應主動提供計畫成果予本部統計處、食品藥物管理署

及本資料庫之資料提供機關，以利參考。未提供者，本部統計處得拒絕下

次申請案。 

九、實施及修訂 

本作業須知經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防毒監控」分組跨部會工作會議通過後，

陳報衛生福利部部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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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清冊 

105.10.22制定 

108.01.04修訂 

單位 資料檔名稱 
具 ID否 

是 否 

衛生

福利

部 

1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統-戒癮服務追蹤輔導檔 ●  

2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統-個案追蹤輔導紀錄檔 ●  

3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統-個案基本資料檔 ●  

4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統-個案管理檔 ●  

5 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 ●  

6 濫用藥物檢驗通報系統  ● 

7 管制藥品濫用通報資訊系統  ● 

8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資料庫 ●  

法務

部 

9 獄政系統-毒品犯入出監紀錄 ●  

10 緝獲毒品數量統計  ● 

11 刑案系統-毒品個案檢察機關緩起訴轉出資料 ●  

內政

部警

政署 

12 三、四級毒品行政裁罰系統 ●  

13 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處理系統 ●  

14 刑案紀錄處理系統 ●  

15 緝獲毒品數量統計  ● 

內政

部戶

政司 

16 戶政系統 ●  

17 毒品個案之親等關聯資料 ●  

教育

部 

18 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管理系統 ●  

19 中輟通報系統 ●  

勞動

部 
20 就業輔導資料 ●  

海洋

委員

會海

巡署 

21 緝獲毒品數量統計  ● 

司法

院 
22 毒品案件之「裁判文」資料  ● 

  

附件 1 



5 

 

「毒藥品防制議題資料庫」申請流程 

 

 

 

 

 

 

申請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 申請者就需使用之系

統資料庫，逕向資料

提供機關申請 

 資料提供機關回復申

請者，是否同意該計

畫使用衛福部「衛生

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之「毒藥品防制」議題

之該資料提供機關業

管之資料檔。 

 申請者取得資料提供

機關同意函，併同「衛

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

料應用管理要點」所

載之申請文件，如計

畫書、申請書、IRB證

明文件等資料，向衛

福部統計處提出申

請。 

 申請者提出申請時，

倘未提供資料提供機

關之同意函或資料提

供機關不同意使用

者，衛福部統計處將

無法核准該計畫使

用。 

不同意 

申請者評估不申

請或變更計畫 

申請者檢附資料提供機

關同意函及申請書，向

衛福部統計處提出申請 

資料提供機關函復 

申請者向資料提供

機關申請 

同意 

衛福部統計處審核作業 

附件 2 


